
關於兩件吳越寶劍銘文的釋讀問題

張振林

這襄所要誤的是眾所週知的〈攻敢王元劍〉和〈越玉勾踐之于劍〉的釋讀問題。

一、關於〈攻教王元劍〉的釋讀

二十年前我初讓郭沫若所著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} (新版)時，就很懷提其

攻敢正元即吳玉諸獎的考釋，經過查索，得知此所謂〈玫散主元劍) .最早見於嘉慶初

年阮元、學玩合撰的〈山左金石志} .被稱為〈天水劍〉。以後一百六十多年來，屢見

於各種著錄，器名五花八門，關於器主人的考證多種多樣。今為清眉目，列表如下:

出版 作 者書 名 卷 頁器 名銘文釋文 附 注
時間

1797 阮 了巳 山左金b志 天 水 竅。 〈山東通志〉卷百四十

畢 洗 八前漢器末引作“天水

劍"

1804 阮 7ê 積古齋鍾鼎 十﹒三 漢劍 主口王天口 摹本銘文有外框。說明

葬器款識 寶用創 自作其實用 :z:;;: “黃小松藏器。據

揚本摹入。案費用舊釋

作天水.誤也。
.. 

1895 英式芬 據古錯金文 二之一﹒ 寶用劍 攻口 1一元口銘文沒摹外框。倒二字

五七 自{乍其實用 作夫.仍釋為賞。

1899 方濟益擴遺齋雪事務 二九﹒六 王元駁倒 攻口五元鼓

款識考釋 自作其口用

1902 劉心源 奇海E空吉金 十﹒三 五元創 口口 F元口

文述 自作其寶用

1916 鄒 安 周金文存 六.九六 揚本有“陸帶古兵"印。

問卷九五頁另一制銘攝

旁注云: “此即吾郡黃

小松所蔽之實用怠Ij

與積古齋款識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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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 陳介祺著種齋藏古冊 四十三

鄒安授自並題記

在元首反輩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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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記云: “舊釋以寶用

為夫水固Jr. 改釋元調

亦不存. ':3 之非周矣。"
叉於高揚三銷題記中寫

作“ r元 ;1i~ " 。

1935 劉體智小校經閣

金文拓本

十﹒一百 攻在文 F劍一攻敢正元歲另有攻故 r制一二.與同

1936 吳 Jt 門金文;世族譜 下﹒十→

1937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二卡﹒閱六攻散 I給.iJ

1956 陳夢家壽縣、蔡侯墓 考古學報 兀段劍

銅器 第二期111頁

自乍其寶周 全文存在六第九五頁之

創銘相同.文字古拙，

陪舞減小清， 細辨為攻呂立

r:夫差袋Ij。

攻敢 f元!最排列於者滅之後、攻散

1 :光之前。

因為〈周金文存〉和〈小校經|割金丈拓本〉三害，都有〈攻敢1:夫是劍〉的銘文在

此〈攻敢 F元劍〉旁r1J供此對，另〈雙劍諮古器物園錄》上卷之〈攻散 1:夫羔劍〉銘文

的字數和行，故亦完全相悶，所以我當時即認為所謂〈攻散1:元劍) ，實際上也是攻敢1:

夫差之劍，並寫入我自己的讀書筆記。

一九λ四年初.我借讀容師希白教授批熙過的〈兩周金丈辭大系固錄考釋) ，見容

自市已將郭、沫若的有關考釋，用眛筆刪掉，譯名改為〈吳 F夫差劍) ，眉批曰: “以攻敢

F夫差劍護之， JL做乃人名，細辨乃夫差之渦。"對這一個 lTí:要的辨析，容師呆著專交;

公開闡述;我則無暇整月自己的讀書筆記.且覺得這不過是初學者的小忌見.沒必要饒

舌。但是，因為它是吳 1:的寶劍，以後繼續受到專家們的電視和引證.對於 F名又有新

的推測和考證。例如:

1963 局承祥 “站發哼反" 中山大fJ主學 j已丘牙劍 攻散 i一兀訝 “諸獎之名當作‘元訝，

即具 F “諸 報第三期第 自乍;t:t元用 而.Jp名‘兀，史籍{乍

獎"則議 70頁 過或弱"。

1972 林巳余夫 中國投周時 第五章 攻散 1:元 øJJ 以“ J已"為諸獎。

代的武器 注釋@

1973 自川靜 金交通釋 四卜﹒六。一攻敢 F元創攻敢 r元般以“元"為奧 1:掩餘。

自乍Jt元用

1981 羅福頤三代吉金支 玫散 r元口

存釋交; 自乍口口口

林巳宗夫的〈春秋戰國時代文化之基礎的編年〉及其補說〈根接錯丈可知絕對年代

的春秋戰關時代的青銅器 }CD﹒以及自川靜的〈列國器編年} (金交通釋第四十五輯) , 

都未引用此〈攻敢 1:元怠。 。孫稚雛的《合丈著錄簡目)， --般都盡可能用私名為器命

名，而此劍卸偏不用私名而稱為〈攻敢 r祟的。這些都說明，他們對 F名元的種種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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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，尚存疑慮，因而採取了上述那樣謹慎的處理方法。

臨然、這一件最早著錄的吳王自作劍.在銅器編年斷代上有其特殊意義.而且至今專

家們尚意見紛耘，所以我不揣淺陋.借此機會陳述我二十年前的膚淺意見，並補充近二

十年新出土的夫差劍作為比對@，一方面寄託我對意見相同的先師希自教授的懷念，另

方面就正於前輩和專家們。

(→、所謂〈攻敢王元劍〉的銘文與〈攻散王夫差劍〉銘文的比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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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五件銘交的比較中可以看出:圓一即〈攻敢 r元劍) ，為單字印模印範所鑄造;園二

和l副四均無劍格，久-字古拙;圍三和關五均有劍格，柄有二節，劍身有斜方花紋，丈字

較秀美T_擊。這三類型劍可能分別為不同時的不同工匠所鑄造。雖然、文字有工拙之分，

但它們的字數和行款則是完全一致的。

(二)、排除干擾.恢復銘文真面目。所謂〈攻敢正元劍〉與其它夫差創不同之處，是

1:/個字都有-個方框，在拓本上干擾著銘丈的釋讀。那方框是在鑄造過程中.先刻陰丈

閉l宇印模，鈴在泥範上，再J免銅灌鑄造成的。這個過程帶來 f兩個干擾因素:其一是，

lH 1f令鈴印 11年用力不均勻 方框邊線有際有現 有的左上明顯，有的右下明顱，有的四邊

背此，呈不視則存在，令人眼花暸亂，容易錯將某些邊線當作文字筆劃;其了，是.鈴如

此小的印，難免有些範泥與印糢黏連，造成有些字橫劃不清或豎筆模糊，有許多筆劃交

錯的地方，史容易黏連，經燒鑄後，該處便會失去線條，形成筆劃斷缺。傳 LL上的單字印

範鑄;在的器銘，如秦公股、奇字鐘、以及用小條形印印範鑄造的陳侯因育執和鄙叫妥、

宮、職之長僻的銘丈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些因素的干擾。像園一這件劍銘，不僅是

上述兩種干擾比較明顯，而且還因印小， “夫"字與“元"字又極相似而鈴錯了。於是

夫是之“夫"成為“足"字; “元用"之“亢"轉成“夫"字，只是中豎筆凸出不多，

易被誤認為“天"字. (j農古錄金文〉摹本作“夫"是忠實反映原劍銘白宮。 “差"字l逼

到街橫于相連.中部斜筆安交特多，閃印範黏連而斷裂，不能成字，閃此有的考釋者誤

以為“調"為“訝"，有的考釋者誤認左上外廓邊線為字劃.錯讀為“撮"為“敵"。

我們若是仔細辨認拓片，向可察知“差"字中部斜筆的筆勢，絕不像已著錄的那些刻本

干11 摹本. f乍斷裂的報橫狀。

在和〈攻敢 r夫差劍〉銘文比較的基礎上，再排除印範撓鑄的干擾因素後，我們即

可u責~t鼠目主?;j~:

攻敢 1: J已差 白乍其夫用

糾正“元"、 “夫"二字的誤鈴後，恢復銘欠的真而日則為:

攻散 1:夫差 白乍其是用

從此車IJ著錄迄今一百八十多年來，劍主人名數易。究其原因:先是誤讀在名，然、俊

仁去!史構上不見相應的吳 F而求助於通轉，可說是一誤再誤，相距越遠。眾所週知，在漢

字中，元 i讀就像東韻和陽讀一樣，有若非常龐大的字畫.若再加上對轉、旁轉，可轉變

的字多得不可勝計。於是」拇可以推測考證為數人之物.去口誤夫差為元為元)聶為元做為

元訝. I-IJ考證為諸獎或掩餘;也可以考不同名的數器為一人之物.如謂〈者喊鍾〉、

( L敢太子站發曹反在Ij}干L1所謂〈攻散F.元劍〉同為諸獎所製。在古丈:字和古代史的考

證中，通假之法誠然垃非常中:要和常用之法.正因為其重要和常用.內此在運用時也更

需要謹慎，全面顧及形(偏旁構成及整體結構)、音(嘩組與韻部，而不僅僅是韻

部! )、義(古文字材料或古代典籍的例證)。關於運用通假法應注意的問題，于思泊

教授曾在五年前的中國古文宇學研究會的成立大會上，特別向青年專家們強調過，先師

希白教投更是經常鄭聖地ii1 11導我們，不能h面地隨意濫用通假借以自圓己說的屯先師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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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對所謂〈攻敢王元劍〉寫專題駁議文章，故將其訓導於此順提及之。

二、關於〈越王勾踐之手劍〉的釋讀

所謂〈越王勾踐之子劍) ，最早見於陳仁濤的〈金匿論古初集)，該書讀其銘為“越

玉勾踐之于"。其後于思泊教授的〈商周金文錄遺〉和先師希自教授的〈鳥書考〉均稱

為〈越王之于劍) @，未釋“飲戲"二字。林巳奈夫的〈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〉、自化

文的〈關於青銅劍) @)和孫稚雛的〈金文著錄簡目〉皆名此劍為〈越正勾踐之子最.0} , 

李瑾在〈楚器“中于化盤"作器年代管窺〉論文中@，讀此劍銘為“越 E勾踐之子"。

因此，林巳奈夫定此劍年代為“越王勾踐一一鹿到(前 476一-459 )期間" @。

銅器器名通常都遵循“名從主人"的原則。按上述各位先生的定名和釋文，此劍主

人為“越王勾踐之子"。此于是繼承勾踐那位越玉“者旨於腸" (即蜓與或鹿部)呢?

還是勾踐的其他見于呢?誰也拿不出任何證據可作進一步的說明。

我以為首先必氯研究一下劍格銘文的閱讀規律。

在現有著錄中，銘文鑄於劍格兩面的，除了現在要討論的〈越王勾踐之于劍〉外，

還有四件〈越 E者旨於踢竄u)和六件〈越王州句劍 )('j)可供比較。我們可以從比較中歸

納出閱讀劍格銘的規律。

敵轉虛設

釀會空P

.~越孟之手勾畢生劍 團七趙主司甘苦於晶晶喝過 國八越正滑看7劍

圖六是我們要討論的對象，圖七、圖八為旁證。考慮到〈越E者旨於踢劍〉的時代

與被證的本劍的時代最接近;銘文內容性質也相同，即一面只有“成王"二字，另一面

只有人名而無“自乍用食"之類套語;三件〈越王者旨於踢窮的中有鳥書和橫寬豎窄美

術體兩巔，故摹錄了兩件劍的銘文。考慮到五件〈越王州句劍〉銘文都是字數、排列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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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烏書，時間與故證的本劍較遠，反面全是“自乍用翁"套話，且成雙行對稱排列，

作為旁證的作用大為降低.所以只選摹一件銘文作代表。

從對此中我們可以看出它們的共同規律: (一)、有“戊王"者為正面，應先讀;無

“威主"者為背面，當後讀。(二)、同一面的銘文，右半邊先讀，左手邊?是讀。(-=.)、同一

面的兩邊若文字相同，則以中脊為軸，左右兩邊丈字對稱。按照此共同規律，所謂〈隨

1:勾踐之于劍〉的銘文，應該讀為: “武王之子欽旗"，即“越玉之子勾踐"。

其次在春秋時期和戰國初期，五侯貴族之 f孫鑄作銅器，有在銘丈中自報家世蛇耀

門閥的風氣，自稱“某之孫某某"、或“某之子某某"、;讀“葉之孫某某之于某某"，

總之是在關係詞之後報出私名，也有先出現作器者私名然後曰“余某某之孫、某某之

子"的。如〈論轉〉曰: “齊矗弔之孫遁仲之于論"@， (喊孫鍾〉曰: “攻敵仲冬肢

之外孫坪之子賊孫" @，等等，揖彎抹角，最後還是要落實到鑄器者身上，整個詞組的

中心詞是私名論與賊孫.其它都不過是修飾語。眩耀家門的目的，在於1眩耀鑄器者自己!

那麼，此劍的主人應是勾踐而不是勾踐之于。此劍之製作年代不是在勾踐為正時

期，而是在越始稱 F的尤常時期，即公元前四九六年之前勾踐向作太子之時。它早於江

睦昭固墓所出士的“越王勾踐自作用劍" @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勾踐劍。

CD (春狀戰國時代文化之基礎的編年〉和〈根據銘文可知絕對年代的春秋戰國時代的
青銅器〉二丈.見於林巴奈夫所著〈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〉。

@選自〈冀暢蔡坡12號墓出土吳 E夫差劍等文物〉和〈河南輝縣發現吳 l~夫差劍) , 

三文均載於〈文物} 1976年第11期。

@容庚〈烏書考〉載於〈中山大學學報〉哲學社會科學版1964年第 1 期。

@白化丈〈關於青銅劍〉載於〈文物} 1976年第11期。該文注@提到〈越 E勾踐之子

制〉。

@李瑾〈楚器“中于化盤"作器年代管窺〉載於《楚史討論會論丈集}， 1981年。

@見於林巳奈夫〈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〉第228頁和 576頁。

@四件〈越 r:者旨於賜劍〉分男IJ 為: (一) (燕京學報〉第二卜三期之〈烏書王考〉闡

四; (三.) (商周金文鐸遺) 594; (三.) (商周金文錄遺) 592; ~四r) (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〉

第514頁圓五四，該銘文誤倒。因(三)、(四)二器銘拓甚模糊，文字又與(一)相同，故本

文不摹錄。

六件〈越T州句劍) ，參見〈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〉第 515和 516頁所刊之圖六0

至圖六五。

@ (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) 85。

@汪遵國等〈江蘇六合程橋東周墓) ，載於〈考古) 1965年第三期。

@湖北省文化局丈物工作隊〈湖北江健三歷楚，墓出士大批重要文物} ，載於〈丈物〉

1966年第五期。


